白羊府〔2024〕44号
重庆市铜梁区白羊镇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白羊镇有限空间等有毒有害场所安全生产集中整治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村（社区）、各办公室（中心）、辖区企事业单位：

《白羊镇有限空间等有毒有害场所安全生产集中整治工作方案》已经镇政府研究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重庆市铜梁区白羊镇人民政府

2024年8月26日

（此件公开发布）
白羊镇有限空间等有毒有害场所安全生产集中整治工作方案

根据区安委办《关于系统治理受限空间作业安全风险的通知》（铜安办〔2024〕1号）、《关于开展有限空间作业系统治理的通知》（铜安办〔2024〕58号）工作要求，我镇决定从即日起至12月底在辖区范围内开展有限空间等有毒有害场所安全生产集中整治，现制定本工作方案。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系列重要论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深刻汲取事故教训，采取有力有效措施，切实解决有限空间等有毒有害场所安全管理意识不强、责任不实、底数不清、风险不明、管理不到位、委外不合法、措施不可靠、施救不规范等突出问题，全面开展风险隐患排查，紧盯关键环节狠抓集中整治，规范有限空间等有毒有害场所安全管理，全面提升企业安全生产水平及事故风险防控能力，有效遏制事故发生。

二、组织领导

成立白羊镇有限空间等有毒有害场所安全生产集中整治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叶永强  党委副书记、镇长
副组长：肖必兵  党委副书记、宣传委员
    成  员：谭正洪  平安法治办公室负责人
魏远华  平安法治办公室应急岗
林罗平  经济发展办公室负责人
郑  宇  民生服务办公室负责人

杨  波  产业发展服务中心负责人
孙  纲  村镇建设服务中心负责人

各村（社区）支部书记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在镇平安法治办，由谭正洪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负责统筹协调辖区有限空间等有毒有害场所安全生产集中整治工作。
三、整治范围

（一）有限空间定义。是指封闭或者部分封闭，未被设计为固定工作场所，人员可以进入，通风不良，易造成有毒有害物质、易燃易爆气体积聚或者氧含量不足的空间。有限空间作业，是指人员进入或者探入有限空间实施的作业。

（二）有毒有害场所定义。主要指存在硫化氢、一氧化碳、氯气、甲烷等有毒有害物质，存在燃爆、粉尘、高温、低温及缺氧等危害，可能导致人员伤亡的场所。

（三）行业领域。主要分布在建设、农业、城市管理、工贸、燃气、交通、水利、教育、卫健、民政、电力、环保等行业领域的有毒有害场所。

（四）主要事故风险。可能发生中毒、窒息、爆炸、淹溺、物体打击、高坠、坍塌等事故灾害情形。

（五）重点治理环节场所。主要包括建设施工行业市政工程、房屋建筑工程、交通运输建设工程、水利建设工程涉及的坑、（隧）洞、孔、沟、井、管（道）等；农业农村行业养殖场、屠宰场涉及的化粪池、沼气池、储污池等；城市管理行业城市涵洞、污水井（池）、化粪池、沼气池、下水管网和保洁企业化粪池清掏等；工贸行业食品加工（蔬菜腌制）、酿酒等企业涉及的地下室、地坑、地窖、沼气池、化粪池、酒糟池、发酵池、腌渍池、危险化学品储存场所、喷漆（调漆）间、冻库、重点环保设施等。教育、民政、卫健、排水、供水等其他行业领域根据本系统类型特点，明确整治重点。

四、职责分工

各村（社区）、各办公室（中心）要按照“三管三必须”和“谁审批、谁监管、谁负责”原则，切实履行有限空间等有毒有害场所安全监管职责，督促指导辖区企事业单位开展集中整治工作。

平安法治办公室负责烟花爆竹、危化品、工贸及其他安全监管职责范围内的行业领域有限空间等有毒有害场所安全生产集中整治工作，督促指导辖区各责任单位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经济发展办公室负责电力运行、民爆物品（经营、储存环节）、燃气、企业及其他安全监管职责范围内的行业领域有限空间等有毒有害场所安全生产集中整治工作。
民生服务办公室负责养老机构、教育、卫键及其他安全监管职责范围内的行业领域有限空间等有毒有害场所安全生产集中整治工作。
产业发展服务中心负责沼气设施、水利设施、农业种植、畜禽养殖及其他安全监管职责范围内的行业领域有限空间等有毒有害场所安全生产集中整治工作。
村镇建设服务中心负责建设施工、污水处理、市政、环卫及其他安全监管职责范围内的行业领域有限空间等有毒有害场所安全生产集中整治工作。

各村（社区）负责本辖区范围内的有限空间等有毒有害场所安全生产集中整治工作。
五、工作任务

（一）摸清底数，辨识风险。即日起至9月2日，各村（社区）、各相关办公室（中心）要按照职责分工全面排查辨识有限空间等有毒有害场所（参照附件1），摸清底数及基本情况，建立管控台账，明确有限空间、位置、名称、责任人、主要危险有害因素、主要事故类型、风险管控措施等情况，并于9月2日前报平安法治办汇总备案。
（二）规范作业，遵守流程。由平安法治办牵头，各村（社区）、各相关办公室（中心）配合开展，督促责任单位在有限空间等有毒有害场所醒目位置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或风险告知牌，可能产生硫化氢、一氧化碳等有毒物质的有限空间，应采取上锁、隔离栏、防护网或者其他物理隔离措施，防止人员未经审批进入。督促企业人员在相关场所作业前严格遵守操作规范，一是严格执行作业审批制度，确保至少有2人方可作业；二是作业前严格“三检查”：检查作业环境是否安全，检查装备设施是否齐全有效，检查安全防护措施是否到位，不检查不开工，不合格不作业；三是作业中严格“3+1”作业要求：先通风、再检测、后作业、有监护，杜绝冒险作业导致事故发生。外包作业的，发包单位仍要承担相关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三）配齐装备，落实“五有”。由平安法治办牵头，各村（社区）、各相关办公室（中心）配合开展，督促、指导责任单位在9月15日前配备相应的防护用品和救援装备。规模以上企业要按照有关法律法规标准全面配齐有限空间等有毒有害场所装备设备。其他生产经营单位（小型企业、个体户、养殖户等）至少按照“五有”标准配备：有安全帽、有多参数气体检测仪（可检测硫化氢、甲烷、一氧化碳、氧气浓度）、有轴流风机、有长管空气呼吸器、有安全绳。要对相关用品、装备进行经常性维护、保养和定期检测，确保能够正常使用。
（四）聚焦问题，制定措施。由平安法治办牵头，各村（社区）、各相关办公室（中心）配合开展，对辖区小微个体企业（个体工商户）开展培训和指导帮扶，9月底前做到“四个一”，即组织负责人及员工观看一次事故警示片；在单位张贴并永久保持一幅安全风险及管控措施图；在有限空间等有毒有害场所张贴或悬挂一幅安全宣传标语；为所有可能参与相关作业的员工制发一张风险提示卡并要求员工作业前必须阅读。

（五）严格执法，“四个”必查。由平安法治办牵头，各相关办公室（中心）配合开展，9月底前要对辖区内各相关生产经营单位组织开展一次以有限空间等有毒有害场所作业安全为主要内容的集中检查执法行动，重点检查：一是有限空间等有毒有害场所辨识情况和主要负责人事故防控的履职；二是有限空间等有毒有害场所管理制度落实和作业安全警示告知；三是有限空间宣传培训；四是有限空间安全防范和应急救援设备设施准备等方面，涉及有限空间等有毒有害场所的生产经营单位，每年至少开展1次应急演练，一旦发生作业事故，要立即报告，由专业人员处置。对发现的“不按规矩干、不按规矩管”的问题，要坚决严格依法实施处罚。
六、工作要求

（一）提高思想认识。各村（社区）、各相关办公室（中心）要清醒认识到有限空间等有毒有害场所安全生产集中整治工作的重要性，按照排查整治“7无7不”（附件2）的工作要求部署落实，及时研究解决风险防范化解中存在的重点难点问题。

（二）强化宣传教育。各村（社区）、各相关办公室（中心）要结合应急知识“五进”等主题活动，对有限空间等有毒有害场所作业安全管理工作进行广泛宣传，营造良好氛围。

（三）开展警示曝光。对专项工作中遇到的典型执法案例，综合运用交办督办、警示约谈、通报批评、公开曝光、追责问责等手段，跟踪督促整改。

附件：1.常见有限空间目录

2.有限空间作业“7无7不”

3.有限空间等有毒有害场所统计表
附件1

常见有限空间目录

	有限空

间种类
	有限空间
	作业可能存在的

主要安全风险

	地下有

限空间
	废井、地坑、地窖、通信井
	缺氧、高处坠落

	
	电力工作井（隧道）
	缺氧、高处坠落、触电

	
	热力井（小室）
	缺氧、高处坠落、高温高湿、灼烫

	
	污水井、污水处理池、沼气池、化 粪池（粪污贮存池）、沤肥池、下 水道、涵洞、地下管沟
	硫化氢中毒、缺氧、可燃性气体爆炸、高处坠落、淹溺

	
	燃气井（室）
	缺氧、可燃性气体爆炸、高处坠 落

	
	深基坑、地下工程、地下室、地下仓库
	缺氧、高处坠落、坍塌

	地上有

限空间
	垃圾站
	缺氧、硫化氢中毒、可燃性气体 爆炸

	
	储藏室、温室、冷库 
	缺氧

	
	腌渍池
	硫化氢中毒、氰化氢中毒、缺氧、 高处坠落、淹溺

	
	酒糟池、发酵池、纸浆池
	硫化氢中毒、缺氧、高处坠落

	
	粮仓
	缺氧、磷化氢中毒、粉尘爆炸、掩埋

	
	料仓
	缺氧、粉尘爆炸、掩埋

	密闭或

半密闭

设备
	窑炉、炉膛、锅炉、烟道、煤气管 道及设备
	缺氧，一氧化碳中毒、可燃性气体爆炸

	
	船舱、贮罐、车载槽罐、反应塔（釜）、压力容器
	缺氧，一氧化碳中毒，挥发性有机溶剂中毒，爆炸、高处坠落


附件2

有限空间作业“7无7不”

一是无意识，不畏惧。不把受限空间当回事，不清楚事故风险，把老虎当病猫，干事的不按规矩干，管事的不按规矩管，长期习惯性违章，把违章当经验，麻痹大意，无知无畏；在发生事故后重情谊轻风险，把莽撞当耿直，盲目施救，扩大事故伤亡。

二是无台账，不辨识。未开展企业受限空间辨识，未建立登记台账、明确受限空间名称、地点、类型、危险因素等基本信息，未在受限空间出入口醒目位置设置安全警示标志。

三是无制度，不培训。未制定安全管理制度，未明确监护人职责、安全培训、作业审批、防护装备管理、操作规程和应急管理等方面的要求，未对监护人员、作业审批人、作业人员和应急救援人员开展受限空间作业安全知识和技能培训。

四是无票证，不审批。未制定并执行受限空间作业票证制度，未根据受限空间作业安全风险大小严格分级审签。对于涉及硫化氢、一氧化碳等中毒风险的受限空间清理清淤、检维修作业未执行企业主要负责人或者其书面委托的人员审批程序。

五是无确认，不隔离。未开展作业前安全确认，未严格落实“先通风、再检测、后作业”流程，作业前监护人员未对作业人员进行安全交底，对通风、检测等风险管控措施未逐项进行确认，确认防护用品正常使用、作业现场配备必要的应急救援装备，保障各项作业条件、环境符合安全要求。对可能产生有毒物质的受限空间，未采取隔离栏、防护网等物理隔离措施。

六是无装备，不演练。未配备泵吸式气体检测报警仪器、机械通风设备、正压式空气呼吸器或者高压送风式长管呼吸器、全身式安全带等劳动防护用品和应急救援装备。未严格执行每半年至少组织一次演练并进行评估。

七是无协议，不监护。将受限空间作业发包给委外单位实施的，未签订安全管理协议明确各自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未进行作业审批和全程现场监护，未持续检测气体浓度并进行机械通风，擅自离开作业现场或者进入受限空间参与作业。



